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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案」应让中国回归一个正常国家  

郭于华 

 

摘要：在命运多舛的中国近代历史中，中国人对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社会的追求已

逾百年。而百年之中，宪政进程却屡遭挫折，宪政的理念也在种种曲解、诡辩甚至污名化当

中变得暧昧、模糊不清。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前赴后继地思考和实践着宪政理想，其实只

是想要这个国家变得正常。新时期领导人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的表述，被视为中国社会

向现代社会全面回归、汇入文明主流的标志，这理当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

的强大动力。而在此绕圈子、设陷阱或画地为牢的做法都是在拖延乃至毁坏中国社会的进步。 

 

 

今天的问题：你心中的「中国方案」是什么样的？我的回答非常简单：一个国家、一个

社会，正常就好。什么是正常的国家？实行依法治国，推进宪政民主，保障宪法赋予国民的

基本权利和自由。在法律框架下保证人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不保证人民一定幸福。幸福

不幸福是个人自己的感受，各有不同的标准，无法统一实现。这个标准很低，并不是一个难

以企及的目标。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 

一、普世价值，本是常识 

所谓普世价值，原本就是常识，既不需要高深玄奥的理论，也用不着纷繁复杂的论证，

以现实为基础，用常识来思考，是人人都能明白的道理。但在我们的社会中，经常有主义至

上，比如文革中有个说法，叫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今天看来这

就违背了常识，对种地的农民来说，苗就是苗，草就是草，不受阶级、主义的限定；为了收

成好、能够吃饱肚子，就是只能要苗不能要草。按照普通人常识性的理解，「普世价值」是

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创造的文明成果，大体包括自由、民主、科

学、法制、人权、公正、博爱等等理念。 

我们不妨看一下历史与现实。早在抗战胜利之前，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就指出：「中

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政治需要

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

治。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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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见《解放日报》1944年 6月 13日）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的领导人也多次肯定包含民主自由在内的普世价值：胡锦涛主席

2006年 4月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

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温家宝总理在 2007年 2月对普世价值全面阐述

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中共十八大更是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这些内容与普世价值冲突吗？不冲突啊，非但不冲突，还多有重合，那为什么还有人

大张旗鼓地批普世价值？我认为中国人民应该把执政党的承诺当真，努力践行。 

 

二、我们有多特殊？ 

    我们经常听到人们强调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这时我就在想一个

问题：我们究竟有多特殊？特殊到我们还是不是人类？如果我们是人类，我们与其他的属于

人类社会成员的国家和人民们就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长久争论的话题。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不同标准和

方式，二者其实并非绝然对立，非此即彼。在几乎所有社会中，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都会并

存；只是一般而言，传统社会通常更强调和盛行特殊主义，而现代社会普遍主义会获得更多

的认同。毕竟，人类所构成的世界正变得愈来愈相似和关联紧密，人们的社会生活需要更多

的共同准则与价值。 

现代社会-人类学一直强调文化相对主义，对西方中心论和文化霸权持批判立场。其实

这种相对主义也是相对的：相对于文化中心主义——即认为自身文化最为优越、最为文明，

是全人类仿效的对象。但文化相对主义走到极端，也会成为它所反对的文化特殊主义。所谓

相对，就是反对绝对化、单极化；而主张的则是多元共存。既然要共存就须同场博弈，如同

一起玩一场大游戏；而一起玩就得有相互认同的游戏规则——法律法规，就要有共同接受的

价值标准——普世价值；因而，可以说普世价值是构成人类社会共同准则的理性基础。 

我们到底有多特殊？我们还是不是人类共同体中的成员？无论我们在饮食、服饰、语言、

文化、宗教、信仰方面有多么独特，我们属于人类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问题在于究竟是什

么让我们如此特殊？以至于像是人类社会中的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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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人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做逻辑，一种叫做中国逻辑。中国逻辑经常是

不讲常识常理的逻辑。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时看到有人用以证明「中国模式」的独

特和优越之作法：比如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国进民退、强调统一（相对于多元）、

稳定（相对于动乱）压倒一切，等等，以中国特殊之优越来证明共同价值之不存；而十分悖

谬的是，与此同时这种论点还经常指责中国人民素质低，因而不适合民主。 

中国人民要从被动的群众成长为公民，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以人的自由、尊严以及积

极进取的主体性为基础，以人的自我启蒙为条件。由此个人才不再是孤独冷漠绝望的个体，

而是现代社会中的公民——承担作为公民的责任，为自己的权利负责，为公共事务负责。从

现实的日常生活开始，为实现和保护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行动、而发声，我

们将证明中国人不是另类，而是人类大家庭中生而平等的成员。 

 

三、警惕理性的僭越 

理性的僭越就是致命的自负。以终极真理和单一道路为人类社会规划未来，不能不说

是一种理性的僭越与狂妄。而历史已经清楚地证明：以最平等、最理想的社会、最美好的终

极目标为追求对象，而且为达至目标不择手段，不惜代价，最终必然导致巨大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应重温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人的无知乃是智慧之源」。文明并不是由于理性的

设计而来，那种认为人已然拥有了一种建构文明的心智和能力，从而应当按其设计创造文明

的整个观念，是一种谬误。 

正如哈耶克认为的，人们持续不断使用的有关特定事实的知识，它们是变动不居、千

变万化的，其中大部分也只是散存于无数个人手中的知识，不适宜于被系统解释。这些知识

就是哈耶克所言的「分散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哈耶克的意义在于：他主张的市场

经济、自发秩序、扩展秩序、分立知识等对于中国转型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其论证不是基

于道德立场，而是基于一个根本的事实：知识是分立在所有人的心智中，这些零散的知识不

可能被汇集到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头脑中。因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仅仅是没有效率

的，也必然是不自由的。」这也正像米塞斯所说：「这些空想家热衷于设计地球乐园的各种规

划，而所有这些规划的共同特征就是，这些乌托邦中的居民都必须无条件地首先服从于其创

建者，尔后还得继续服从于其继任者。」 

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理性的极度扩张、公权力的僭越，这些对于个人

自由的侵犯都会导致奴役状态的产生，无论它们以多美好的理想、形象、话语、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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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包括天下大同、共产主义理想、中国特色的 XXXX都是这类美好乌托邦的标榜，而它

们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地追求这样的目标只会导致巨大的社会不公正，

导致奴役和死亡。 

社会之所以如今日所在，并不是人类理性有意设计的结果，而是人类行动过程所造成

的制度演化和自发秩序扩展的结果。 

 

四、正大光明，走向宪政，汇入人类文明主流 

    我理解的中国方案，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首先是在中国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

里所说的社会公正不是均贫富、等贵贱，而是指权利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收入分配的均等、

财富的均等是不现实的、不可欲的，违反天道与人性；追求这种平等或以这种平等为标榜的

运动最终都导致恶果：即人民极度贫困，且同等地贫困；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在权力、

财富、地位方面的差距如天壤之别。实现社会公正，要靠宪政民主，依法治国，也就是所有

个人、组织都在共同规则、法律框架下行动。英国的君主立宪也是强调王在法下，而不是相

反，而不是权比法大。 

在命运多舛的中国近代历史中，中国人对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社会的追求已

逾百年。而百年之中，宪政进程却屡遭挫折，宪政的理念也在种种曲解、诡辩甚至污名化

当中变得暧昧、模糊不清。 

宪政作为制度，是基于人性恶的设计。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大卫•休谟说：在设计任何

政府体制时，必须把政府里的每个掌权者「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

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麦迪逊等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也认为：「如果人都是天使，

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第 51 篇）林达曾以「一个收银机的故事」来说明制度作为一种机制的发明，如何解决了

人的不可靠性——收银机保障了对于不可靠的人的筛选，和对于不可靠行为的监督和控制。 

恰恰因为人是有弱点的，人是靠不住的，甚至总统也是靠不住的，所以必须依靠制度设计实

现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而不是寄希望于「素质」最佳和「道德」最优。美国的

立国之父们旷日持久的「制宪会议」，就是在设计这样一种分权制衡的机制。 

英年早逝的宪政学者蔡定剑先生有言：「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是他留给

外界的最后一句话，被称为「留下了长长的中国梦」（南方日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前

赴后继地思考和实践着宪政理想，其实只是想要这个国家变得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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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宪政是作为机制的制度，即能够实际运作起来的制度，而不仅仅是停留于纸

面的法律条文。中国当前之所以有宪法有法律而无法治，就在于宪政尚未真正运转起来。百

年蹉跎，时不我待，建立在普世价值基础上的宪政民主须尽快上路。新时期领导人对人类共

同追求的价值观的表述，被视为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回归、汇入文明主流的标志，这理

当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动力。而在此绕圈子、设陷阱或画地为牢的

做法都是在拖延乃至毁坏中国社会的进步。 

普世价值，本是常识；依法治国，方为正途；宪政之路，才是光明之路、光荣之路。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